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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

⼀、誰會需要這個範本呢？

對於勞保局的勞保、就保和職災等保險權益認定不服的勞⼯、投保單位、受益⼈、⽀出殯葬費的⼈、健保特約醫院
診所有需要[1]。

以上不服勞保局認定的⼈，可以在收到勞保局核定通知⽂件的60⽇內，填寫這份審議申請書，並檢附勞保局核定
通知影本[2]等相關⽂件，親送或寄到勞保局，由勞保局轉給勞動部審議[3]。

⼆、範本的來源

勞⼯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申請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申請書的範本，來⾃勞動部勞⼯保險局（2022），《勞
⼯保險、就業保險、勞⼯職業災害保險爭議事項審議申請書》。
下載Word檔(.docx)請點我，PDF檔(.pdf)請點我。
下載勞保局的範例PDF檔(.pdf)請點我。

 

註腳
   勞⼯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2條：「投保單位、被保險⼈、受益⼈、⽀出殯葬費之⼈、全⺠健康保險特約醫

院或診所（以下併稱申請⼈）對勞動部勞⼯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下列事項之核定發⽣爭議時，得依本
辦法規定申請審議：
⼀、被保險⼈、受益⼈資格及投保事項。
⼆、被保險⼈投保薪資或年資事項。
三、保險費、滯納⾦或令投保單位限期繳納事項。
四、保險給付事項。
五、職業傷病事項。
六、失能等級事項。
七、職業傷病醫療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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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提供者及法律百科提供範本於法律百科網站上，任何⼈如果因參考或使⽤此範本⽽涉及法律爭議或遭受任何損
害，範本提供者與法律百科不負任何保證責任。如果您對於此範本、相關說明或本法律責任聲明有任何疑問，請務必
洽詢專業律師意⾒。
延伸閱讀

陳琦姸（2022），《勞⼯保險的⽬的是什麼？發⽣哪些情形時可以請領勞保給付？給付的⾦額怎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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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保險權益事項。」
   勞⼯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4條第2項：「申請審議應附勞保局原核定函影本。」[2]
   勞⼯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3條第1項：「申請⼈依前條規定申請審議時，應於接到勞保局核定通知⽂件之

翌⽇起六⼗⽇內，填具勞⼯保險爭議事項審議申請書（以下簡稱審議申請書），並檢附有關證件經由勞保局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議。其因不可歸責於⼰之事由致遲誤期間者，申請⼈應⾃其事由消滅之翌⽇起三⼗⽇
內，以書⾯敘明遲誤原因申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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